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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收規費 

依規定計收規費 

先行審查 

先行審查並依決行層級逐級陳核 

收  件 

1.審認是否符合適用對象 
2.審認是否符合適用範圍 
3.於登記申請書加蓋「遠途先審」戳記 
4.於遠途申請登記案件先行審查紀錄表記錄 

核 符 

審查結果符

合規定者，即

告知申請人

或代理人 

補 正 

1.能當場補正者，由申請人

或代理人完成補正 

2.不能當場完成補正者，當

場交由申請人或代理人

領回或寄發補正通知書 

駁 回 

審查結果應予駁

回者，以書面敘明

理 由 及 法 令 依

據，當場交由申請

人或代理人領回

或寄發駁回通知

完成補正 

依收件號數之先後次序及各類案件處理

期限表之處理期限辦理 

臺北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 

受理遠途申請人申請登記案件先行審查作業流程圖 
 

 


